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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一、基本情况 

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2 月 11 

日通过公司代理律师收到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中山一院”

）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（2025）粤 2071 破申 39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，申请人雷仁奇、程勇、李明亮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为由，向中山一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中山一院已受理。 

法院查明，公司至今未能清偿申请人的债权，且公司的资产已不足以清

偿其全部债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

、第七条第二款,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

干问题的规定(一)》第一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: 

受理申请人雷仁奇、程勇、李明亮对被申请人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

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 

二、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开展破产清算工作，并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规则》 等法律法规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业务。  

2、法院已受理债权人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，公司存在可能被法

院宣告破产的风险。  

3、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

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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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25）粤 2071 破申 39 号 
 
 
 
 
 

广东能龙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1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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